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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得利物流團隊:海空進/出口報關､陸/海/空運攬貨運輸､ 保險鑑介､全球快遞運送。 

營業專長:費用最便宜. 速度最快. 文件最精美. 服務最親切 !  

台中市忠明南路 1151 號  電話:04-2262 0983 傳真:04-2262 5619 E/M:leisureinn_tw@yahoo.com.tw 

 

3-9 相對出口商之外銷品沖退稅業務簡介 
(本文修錄自筆者於 74 年在台中商專教學研究會議上之專題報告文內容) 

 

壹.外銷品沖退稅的法另依據. 
目前對於外銷品(包含洋貨復運出口案件,國貨出口外銷案件,國貨復

運進口再出口案件),所能夠依法申請沖退稅的法令依據有: 

a.關稅法  

b.關稅法施行細則  

c.外銷品沖退原料蛻捐辦法  

d.外銷品沖退原料進口稅捐注意事項  

e.貨物稅及其稽徵規則  

f.商港建設費收取分配基金保管及運用辦法. 

 

於本節中所介紹的沖退稅業務,將以關稅總局保稅處所經辦的項目為

重點,而有關出口廠商可向稅捐稽徵處所辦理之出廠貨物稅,加值型

營業稅沖退,及中國鋼鐵用料外銷差價沖退稅…等等範圍,囿於篇幅

故不予討論. 

 

貳.外銷品沖退稅業務的特性. 
A.於民國四十年政府所實施的「外銷品進口原料稅捐退稅辦法」,及

民國四十四年所頒定的「外銷品退稅辦法」,及目前施行多年並經

多次修訂的「外銷品沖退原料稅捐辦法」,其共同的主要目的為擺

脫目前自由貿易風尚下的不平等貿易競爭議題,而又能減輕廠商成

本負荷,進而因創造外銷業績而帶動海島型經濟的全面發展.故出

口品是否能申請沖退稅是以政府的財經政策為依據,並非所有的進

口品或原料於製成或未製成品再出口後都可以退稅. 

 

B.外銷品之進口用料所課徵的稅捐,可於進口後由進口納稅義務人以

現金(匯款或即期支/本票)繳納,而製成外銷品出口後,再依法申請

現金(國庫支票或撥款入指定台銀退稅帳戶)退回所繳納的稅捐,是

項作業謂為退稅業務. 

  反之進口時若於海關允許下,是以保證記帳稅捐方式進口者,於出

口後再以沖銷記帳稅捐者,是項作業謂為沖稅業務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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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外銷品若依法能沖退稅捐時,則其金(數)額,是依據用料進口報單

之稅捐記錄,限用二欄稅率荷計沖退稅金. 

  而若為定率退稅時,則依出口離岸價格應驗核退標準之進口憑證後

核沖退稅捐. 

 

D.外銷品的沖退稅捐申請,若為通案退稅標準退稅時,則應依據最新

的通案核退標準申退及核算,而新舊標準間之適用則以外銷品之出

口報關日期為準. 

  若所依據為非各廠商一律適用之專案核退標準時,則有意於貨品出

口後申辦沖退稅的廠商,則應於原料進口後,自行依製造流程計算

損耗率後,備齊進口原料報單影本,及外銷品原料損耗表,國外訂單

或信用狀影本,書明製造及加工流程,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專案之

核退標準,而於外銷成品出口報關時,則依據該專案退稅標準內容,

自行報明外銷品原料用料清表,並申請海關核發第三聯退稅副報單,

經出口地海關查核無訛後,憑其所核發之第三聯退稅副報單正本,

及詳書退稅申請書甲乙丙丁表後,逕向關稅總局保稅處申請沖退稅, 

關稅總局保稅處書審無訛後,會依據申請書甲表之退現帳戶或原保

證書號逕於解除保證. 

  若外銷品使用之進口原料,國內已有生產而其品質合乎需要者,得

按國內生產原料的標準,辦理計算沖退稅. 

  原訂有定額或定率退稅標準之貨品於出口後,應按定額或定率標準

沖退,而非原進口所課徵之稅捐均可沖退; 此項定額或定率退稅標

準經濟部得隨時建請財政部修訂或廢止. 

 

E.進口原料若屬於海關所公佈之退繳分離制度項目或取銷退稅項目

時,進口時必須繳現不得記帳.而若原已有記帳資格的廠商則須提

供銀行擔保函及本票申請緩繳,以減輕稅金負荷. 

 

參.外銷品沖退稅的相關單位. 
A.依據「外銷品沖退稅捐辦法」第二條的規定,主管機關為財政部,

經辦機關為關稅總局、稅捐稽徵機關.而同法第六條規定由經濟部

核定原料核退標準,於經濟部的經辦機關為工業局. 

  若為較特殊的沖退稅案件,如國貨復運進口再行出口,洋貨復運出

口等「外銷品沖退稅捐辦法」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者,則可依財政部

71/11/17(71)台財關第 25412 號函的規定,由海關總稅務司署(改

制後為關稅總局)核發專案核退標準. 

  關稅總局保稅處的地址:台北市塔城街號 13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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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2-2550 5500   傳真:02-2550 

8046        

  經濟部工業局的地址:台北市信義路 3 段 41-3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2-2754 1255 傳真 FAX:02-2704 3771               

 

B.關稅總局保稅處經辦沖退稅業務者為核算一、二、三課,其業務以

外銷品類別分為: 

  核算一課:承辦化工、電器、運動器材、電線電纜、交通器材、紡

織品、文具、罐頭、眼鏡、玻璃等類之沖退稅書審作業. 

  核算二課:承辦電子、五金鋼鐵(非鐵除外)等類之沖退稅書審作業. 

  核算三課:承辦機器、非鐵金屬、皮革、橡膠、塑膠、鐘錶等類之

沖退稅書審作業. 

 

C.若為一般進口貨因案由進口地海關成立之押款案件者,於押款原因

消失後,則由廠商檢具文件書明原委後,向原進口地海關保稅股或

押款股申請解除退還押款. 

 

肆.可申請沖退稅的廠商及可申請沖退稅項目. 
A.可申請沖退稅的廠商其資格為: 

  a.原料進口商(包含貿易商),但是於洋貨復出口案件中限由生產事

業廠商申退;  

  b.成品外銷出口商;  

  c.加工製造廠或合作外銷廠,但免驗憑證者限由成品製造廠或出口

商申退;  

  d.由貿易主管機關送國外參展之商品,於出口前由貿易主管機關開

列清冊送經辦機關辦理申退. 

 

B.外銷品的沖退稅捐為: a.進口關稅; b.商港建設費; c.貨物稅; d.

屠宰稅(暫以冷凍猪肉為限); e.加值刑營業稅(目前為 5%)  

 

伍.申請沖退稅所須備齊的文件. 
於關稅總局保稅處的沖退稅審查業務中是以書面審核為主,所以沖退

稅廠商需要體認唯有正確合法的文件,並於規定的時限內申請,為最

基本的觀念.  

 

A.而申請沖退稅所須具備的文件如下: 

  a.海關核發之進口副報單影本,其上空白處加蓋原進口商公司及負

責人印章,並戳記「與海關核發正本相符」字樣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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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.附有符合核退標準內容之用料清表之出口副報單第三聯正本. 

  c.專案退稅時,自 74/01/01 起應檢附專案核退標準影本. 

  d.合作外銷或委託加工者,應檢附進出口商之退稅同意書,或若由

其於退稅申請書甲表上蓋章表示同意時則免除. 

  e.特殊案件應依法檢附證明文件: 

    如逾期沖銷者應檢附財政部展延同意函影本;  

    洋貨退運時應檢附關稅總局同意函影本;  

    如須驗明外匯已收回者,則須外匯入款證明. 

 

B.沖退稅申請書甲乙表各兩份,丙(丁)表各一份裝訂於左上角妥慎後

海關留審,甲乙表各一份由海關簽收戳記後由廠商留存. 

  若為多家申退時應合併申退,主申請之送件廠商應將合附申退廠商

甲表資料移書於主申請之送件廠商的甲表內. 

 

陸.外銷品沖退稅實務中,廠商所應特別注意事項. 
A.沖退稅捐的時限,概以進出口報單海關放行日期為準;  

  而申請沖退稅的日期為保稅處收文戳記之日期; 

  若經海關通知須補正文件時,則以補正齊全的日期為沖退稅申請之

日期. 

 

B.外銷品應退之稅捐,應於前項〃A〃起算起一年六個月內; 

  免驗憑證者於出口後六個月內; 

  依關稅法第 39 條第 2 項之特殊情形者,得於同條第 1 項規定期限

屆滿一個月內申請展延,而財政部得同意每次展延期限為六個月,

最長不得超過一年; 若有同法同條例已出口貨品之廠商,得敘明事

由於二個月內申請補辦沖退稅捐; 

  依關稅法施行細則第 42 條規定之賠償或掉換進口之貨物,應於原

貨進口後一個月內向原進口地海關提出申請,其起算日期以進口報

單所載之海關放行日期為準;  若為機器設備時,則應檢具生產事

業主管機關證明試車日期之文件,於按裝試車後三個月內申請核辦. 

 

C.申請沖退原料稅捐時,應注意銷向的進口原料順序,應依先進先出

次序辦理,不可貨物所使用的原料其進口日期晚於成品之出口日期. 

 

D.外銷品所用原料進口稅捐於退稅申請書甲表之申請沖退金額,不得

低於退稅申請書乙表成品外銷金額計數千位後的百分之一,否則不

予沖退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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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使用非取銷退稅項目之進口布料或仿皮,於進口時應申請海關取樣

封存,於出口時應將該取樣封存樣本,報單上並註明「已申請並經

海關查驗」,並申請海關查驗核發第三聯副報單. 

 

F.貨品出口報關時應,自行依核退標準填妥之外銷品使用料及其供應

商資料清表,並聲明「有」退稅,及申請第第三聯副報單. 

 

G.憑工業局核准國內無產供之特殊規格石化原料,出口時應報明其特

殊規格及外銷地點. (限沖稅案件) 

 

H.廠商進口原料依關稅法第 36 條規定,得於「成品」出口後申請沖

退稅,故若為原料未經加工出口,或又無關稅法第 29 條到第 33 條

所列舉的事項外,於出口外銷或轉售到保稅區或工廠時,亦不得辦

理退稅. 

 

I.對於進口報單上所列報的原料名稱及規格,應填明和原核退標準名

稱及規格相符;  

  若為同物異名時,應於進(出)口報單上註明和原核退標準一致之名

稱及規格;  

  或者於原料(成品)進(出)口後,應向工業局申請核釋,經工業局具

函確認為同物異名後才可以申請沖退. 

 

J.廠商發現部份原料或海關核退金額不符或遺漏時,應於申請沖退稅

期限內或海關發撥款結辦通知單日期一個月內,檢附補沖退稅申請

書一式兩份,以及相關的進口報單影本,進出口沖退稅申請書(或於

甲表蓋章代替同意),書明理由申請補沖退稅捐. 

  此項充退稅捐申請以一次為限. 

 

K.若為多家申退時應合併申退,主申請之送件廠商應將合附申退廠商

甲表資料移書於主申請之送件廠商的甲表內,一併送件並受前項〃

J〃的規範限制. 

 


